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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工程质量用户满意度调查步骤和要求

一、开展问卷调查的步骤
（一）市建管中心、各县区、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选取2020年1月1日以后竣工验收的4～5个住宅小区，通过住宅工程用户满意度调查系统（以下简称“调查系统”）开展住宅用户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工作。本次调查可采用实地调查或公众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调查系统参与调查的方式进行。选取的住宅小区宜包含不同结构类型，入住率在60%以上；设区市每个住宅小区参与调查的总户数不宜少于300户，县（市、区）每个住宅小区参与调查的总户数不宜少于100户；当辖区内的住宅小区规模确实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各地可视情况选择适宜的小区开展问卷调查工作。
（二）选定住宅小区后，市建管中心、各县区、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设置各小区管理账号并下发给小区的物业（运营）单位配合开展调查工作，设置方法按《住宅工程用户满意度调查系统操作手册》进行，操作手册可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www.gxcic.net）下载。
（三）获得管理账号的住宅小区的物业（运营）单位统一在网上填写该小区的基本信息，生成小区问卷调查的二维码唯一性标识后，住户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调查系统填写住宅工程质量用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四）调查单位向物业（运营）单位询问住户反映的主要质量问题，必要时入户进行调查了解。
二、工作要求
（一）投诉分类统计。市建管中心、各县区、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根据2020年接到的住宅工程用户投诉的分类统计数据，登录调查系统填写住宅工程常见质量问题投诉调查问卷。
（二）投诉热点分析。市建管中心、各县区、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根据投诉分类统计的情况，科学分析住宅工程投诉热点的变化，提出调整下一步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工作的建议。
（三）实地开展调查。市建管中心、各县区、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通过调查系统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实地调查过程中，有何疑问和建议，可联系市住建局质安消防科，联系人：余志启，联系电话：0772-2803050。
（四）调查结果通报。本次调查结束后，由广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站负责统计和分析调查数据，通过自治区住建厅向全区通报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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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柳州市“质量月”活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总体
情况
	开展活动数量（个）
	

	
	参与企业数（家）
	

	
	群众参加人数（人次）
	

	质量月主题宣传
	报纸、杂志发表专题文章或新闻报道总数（篇）
	

	
	制作、播放各类公益广告（次）
	

	
	制作、张贴宣传画（张）
	

	
	制作、发放宣传资料（份）
	

	
	开辟网上宣传栏目（个）
	

	
	发送宣传短信（条）
	

	
	微信（条）
	

	
	微博（条）
	

	开展质量月活动情况
	服务企业数量（家）
	

	
	“质量开放日”活动开放单位数量（个）
	

	
	“质量开放日”活动参观人数（人次）
	

	
	组织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方法宣讲次数（次）
	

	
	培训企业质量管理人员（人次）
	

	
	企业召开质量分析会（场）
	

	
	企业组织质量攻关活动（次）
	

	
	企业开展QC小组活动（次）
	

	
	组织放心消费创建活动（次）
	

	
	处理消费者投诉数量（个）
	

	
	立案查处案件数（件）
	

	
	捐赠扶贫物资（含企业捐赠）折资、资金共计（元）
	

	
	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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